
《劳动法》课程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英文名称 《Labor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代码 370500502 学 分 3

学 时 共 48 学时。含讲授 42 学时，实践 6学时

适用专业 人力资源管理

执笔人 张光庶 审定人 袁毓玲

讨论参与人 吴妙英 张光庶 胡梦云 李兴全

二、课程简介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调整企

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极具

特色，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程《劳动法》涉及劳动、经济、民事活

动的方方面面，知识内容多，范围广。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的基础课，对学

生的专业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课程先修课程主要有《经

济法》等相关课程，原则上学生应该学完这些先修课程才能学习本课程；后续课

程是有关的更细更专业的课程，如《诉讼法》、《仲裁法》等。

三、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培养学生运用法律意识、观点和

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能力。

3.培养学生关注并探索解决现实

问题的能力。

1.了解和谐劳动法律关系建立的形成与发展。

2.系统理解劳动法律体系内容。

3.掌握并运用劳动法律意识、观点和方法分析现

实问题并探索解决现实问题。

四、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四章 劳动法概述 （3学时）

1.劳动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2.劳动法的地位和基本特征



3.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第五章 法律关系 （3学时）

1.劳动法律关系

2.劳动行政法律关系

第六章 劳动法主体（2学时）

1.劳动者及其团体

2.用人单位及其团体

第七章 劳动合同（9学时）

1.概述

2.劳动合同的种类、形式和内容

3.劳动合同的订立

4.劳动合同的效力

5.劳动合同的履行、变更和承继

6.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7.劳务派遣

第八章 集体合同（4学时）

1.概述

2.集体合同的内容、形式和期限

3.集体合同的订立

4.集体合同的效力

第九章 劳动规章制度（2学时）

1.概述

2.劳动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效力

第十章 职工民主管理（2学时）

1.概述

2.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第十一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4学时）

1.概述

2.最高工时标准和工时形式



3.休假

4.延长工作时间

第十二章 工资（4学时）

1.概述

2.工资构成和工资形式

3.工资保障

4.工资总量宏观调控

第十三章 劳动保护（4学时）

1.概述

2.劳动安全卫生技术规程

3.劳动保护管理制度

4.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

第十六章 职工社会保险（3学时）

1.概述

3.养老保险

6.医疗保险

第十九章 劳动争议处理（4学时）

1.概述

2.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3.劳动争议仲裁

4.劳动争议诉讼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

1.劳动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2.劳动法律关系

3.劳动合同的种类、形式和内容

4.劳动合同的订立

5.劳动合同的效力

6.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7.最高工时标准和工时形式

8.工资构成和工资形式

教学难点：

1.劳动法的基本特征

2.劳动行政法律关系

3.劳动合同的种类、形式和内容

4.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5.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6.劳动争议仲裁

7.劳动争议诉讼

8.举证责任

六、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用多媒体进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提问法、讨论法、案

例法等。

七、作业要求

以教材为基础，适当增加难度，以综合案例分析为主，培养学生运用所学法

律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

题型包括：判断题 、名词解释、 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等。

八、实践部分

开展模拟法庭实践活动。选择社会热点问题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课堂模拟。原

则上以同一班的学生为主体，由学生按角色分配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被

告、律师、书记员、证人等，参与到法律实践活动中来。任课老师进行点评和活

动总结。

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并提交社会实践报告和活动文本、照片等资料。

1.须提交一份不少于 300 字的实践报告，并详细注明参加人的具体分工、贡

献和执笔人。

2.社会实践报告内容应包含活动时间、地点、简要过程、正文等要素。报告

内容观点正确，逻辑清晰，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法律的相关理论知识对某

些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剖析，有一定的独立见解。



3.提交报告时请在报告前加上封面，并填写相应内容，实践报告和封面统一

用 A4 纸双面打印。

九、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

1.理论部分考核方式：集中考试（ 集中 ）；分散考试（ ）；其他（ ）。

2.理论部分成绩评定：

总评成绩构成：平时考核（ 40 ）％；结课考核（ 60 ）％。

平时成绩构成：考勤（ 10 ）％；习题作业（ 20 ）％；其他（ 10 ）％。

十、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1.先修课程：经济法、诉讼法、仲裁法等等。

2.后续课程：无

十一、课程的教材及参考资料

1.建议使用教材：《劳动法》.王全兴著，法律出版社.2017 年第 4版.

2.推荐参考资料：

（1）《经济法》杨紫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 3版.

（2）《经济法原理》王保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版.

（3）《法理学》.张文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版.

（4）《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王全兴著.检察出版社.

（5）《经济法概论》.【日】金泽良雄著.中国法制出版社.

（6）《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四版）》.漆多俊著.法律出版社.

（7）《法和经济学》.【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上海人民出版

社.

（8）《欧洲十二国公司法》.[英]梅因哈特.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9）《Company Law》.Charles worth.史蒂文斯父子公司.2014 年第 15 版.

（10）《法律的经济分析》.【美】波斯纳著.法律出版社.



《经济法》课程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英文名称 《Economic law》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代码 370500304/370500308 学 分 3

学 时 共 48 学时。含讲授 40 学时，实践 8 学时

适用专业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会计、物流

执笔人 胡梦云 审定人 袁毓玲

讨论参与人 吴妙英 张光庶 李兴全 胡梦云

二、课程简介

《经济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内容主

要包括经济法总论（经济法的概念、地位、体系和渊源、经济法法律关系、经济

法的制定和实施）；经济组织法（公司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个人独资

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合同的概念、合同的

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转让和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

《经济法》作为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会计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培养专业化

与复合型的应用型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是与相关的职业资格考试相衔接的现实要

求。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经济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了解经济

法的学说和制度的基本体系、内容及其最新发展，初步掌握课程基础知识、基本

原理以及基本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在经济活动中分析、解决相关经济法律问题

的实际能力。

三、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熟悉经济活动中常用的经济法

律法规的内容。

了解经济法法律发展概况，理解经济法概念、特

征、作用，掌握经济法法律法规基本法律知识，熟

练掌握常用的重要经济法律法规的内容。

掌握经济法司法实践问题解决

方法。

掌握执行经济法律的各项规定及解读、认知相应

法律问题的能力。

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理

念。

掌握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方式，具备良好的职业法

律素养。

四、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经济法基础理论（6学时）

1.经济法概念和调整对象

2.经济法的特征和基本原则

3.经济法律关系

4.经济法律责任

第二章 个人独资企业法（2学时）

1.个人独资企业概述

2.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变更和解散

3.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及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合伙企业法（4学时）

1.合伙企业法概述

2.普通合伙企业

3.有限合伙企业

4.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第四章 公司法（12 学时）

1.公司和公司法概述

2.公司法总则

3.有限责任公司

4.股份有限公司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与义务



6.公司债券与公司财务、会计

7.公司的变更、解散和清算

8.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五章 外商投资法（2学时）

1.外商投资法概述

2.投资促进

3.投资保护

4.投资管理

5.法律责任

第六章 破产法（4学时）

1.概述

2.破产程序主体

3.破产案件的申请和受理

4.破产宣告与清算

5.破产重整与和解

第七章 合同法（12 学时）

1.合同及合同法概述

2.合同的成立

3.合同效力

4.合同履行

5.合同变更、转让及终止

6.违约责任

第八章 担保法（6学时）

1.担保法概述

2.保证

3.抵押权

4.质权

5.留置权与定金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

1.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地位、基本原则；

2.合伙企业的概念、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

的解散和清散；

3.公司的概念、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公司的组织机构、公

司的合并与分立、公司破产、解散与清算；

4.合同的概念、合同的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变更、转让和终止

以及违约责任；

5.保证，抵押，质权，留置权及定金的概念；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及质押合

同的内容；抵押权、留置权的实现方式。

教学难点：

1.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及经济法律关系；

2.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公司股份发行与转让、公司的组织

机构；

3.合同的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变更与解除的条件、违反合同的

责任。

六、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基本概念，把握重点，解析难点。

2.案例法：结合课程内容，安排相应的案例，有针对性的深入探讨。

七、作业要求

以教材为基础，适当增加难度，以综合案例分析为主，培养学生运用所学法

律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

题型包括：判断题 、名词解释、 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等。

八、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集中考试（ √ ）；分散考试（ ）；其他（ ）。

考核形式：闭卷（ √ ）。

2.成绩评定：

评成绩构成：平时考核（ 40 ）％；结课考核（ 60 ）％。

平时成绩构成：考勤（ 10 ）％；习题作业（ 20 ）％；其他课堂答题情况



（ 10 ）％。

九、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1.先修课程：《法律基础》、《民法》

2.后续课程：《国际商法》、《劳动法》、《税法》、《采购法务与合同管理》

十、课程的教材及参考资料

1.建议使用教材：

曲振涛.《经济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8 月版.

2.推荐参考资料：

（1）马工程系列教材.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2）韦静.新编经济法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3）张守文.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4）王先林.经济法案例百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



《国际商法》课程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英文名称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代码 370501001 学 分 3

学 时 共 48 学时。含讲授 48 学时，实践 0学时

适用专业 国际贸易

执笔人 李兴全 审定人 袁毓玲

讨论参与人 吴妙英、张光庶、胡梦云、李兴全

二、课程简介

《国际商法》这门课程在编写体例上采取了比较的方法，即从比较法的角度

介绍了资本主义两大法律体系有关商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有关的国际贸易公

约和惯例。大陆法、英美法、国际公约以及我国的涉外经济法是贯穿本课程的几

条主线。该课程对国际贸易专业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通过比较学习，要求

学生掌握世界主要法系、主要国家的国际商事法律特色，重点掌握中国对外贸易

的法律，包括主体法、买卖法、运输法、支付法、保险法、主要争端解决机制等，

使学生初步具备国际贸易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基本分析贸易中的法律问题的

能力。

三、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掌握国际商法中的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基本的法律框架以及主

要国家的法律制度，熟悉主要的

国际商法有关的公约。

掌握国际商法的概念，了解两大法系的分布与特

征，比较主要国家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的异同，主

体法、买卖法、运输法、保险法、支付法（如信

用证）等相对具体的规定，理解国际贸易争端及

其解决的主要机制。

具备比较分析国别法律的能力，

具备将法律知识应用到实际案

例并予以分析的能力。

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承并重，要求学生在掌握相关

知识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法律思维能力，基本

能从现实问题中归纳出法律要点，并用权利、义

务、责任来分析其中的法律是非，能基本独立获

得相对严谨、全面的法律结论。

从社会主义法治观出发，坚持树

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的法律立场。

坚持德育与情感教育相结合，让学生避免盲目崇

拜，能实事求是的、立足国情和时代特色理解中

国法治的进步。

四、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第一章 国际商法概述（6学时）

1.基本概念

2.我国主要对外贸易制度

3.法系

4.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第二章 国际商事主体（4学时）

1.主体概述

2.公司、跨国公司

3.合伙企业

第三章 国际商事合同（6学时）

1.概述、合同订立

2.合同的效力

3.其他合同法律制度

第四章 国际商事代理（2学时）

第五章 国际货物买卖（8学时）



1.概述、买卖合同的订立

2.买卖双方的基本义务

3.货物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

4.违约行为与救济

第六章 国际货物运输（8学时）

1.概述、海上货物运输

2.提单及其法律问题

3.多式联运相关法律问题

第七章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6学时）

1.国际货物保险概述

2.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

第八章 国际商事支付与融资（6学时）

1.概述

2.国际贸易支付工具、方式

3.信用证

第九章 涉外民商事诉讼（2学时）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

1.国际商事关系的概念、法系的概念、国际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地位、

基本原则；

2.国际商事主体的概念与种类，公司与跨国公司；

3.国际商事代理的概念、种类；

4.合同的概念、合同的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变更、转让和终止

以及违约责任；

5.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概念，合同的形式、合同双方的基本义务，货物所有

权和风险转移的特殊规定，救济方式；

6.运输的种类，提单的概念，种类与法律规定，无单放货等特殊问题；

7.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原则，PICC 的条款；

8.支付工具，信用证明；



9.了解争端解决机制，包括仲裁和诉讼。

教学难点：

1.国际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法系的概念与意义，法律冲突与适用的概念；

2.代理的特殊情况；公司，不同法系和国家公司的简要特色；

3.合同及货物买卖、运输、保险等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变更与解除的

条件、违约行为与救济方式；

4.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有关买卖双方的基本义务，无约定时的特殊处理，

风险转移的特殊情况；

5.保险法的近因原则、诚信原则、补偿原则，委任的概念，海牙规则中规定

的免责条款；

6.信用证；

7.仲裁的概念、种类和仲裁与诉讼的关系。

六、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解清楚基本概念，把握重点，解析难点。

2.案例法：结合课程内容，安排相应的案例，有针对性的深入探讨。

3.实验法（实训、实习）：结合课程基本知识点，增强学生具体的解决实际

案例

的能力。

七、作业要求

以教材为基础，适当增加难度，以综合案例分析为主，培养学生运用所学法

律知识

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

题型包括：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案分析题等。

八、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

1.考核方式：集中考试（√）；分散考试（）；其他（）。

考核形式：闭卷（√）。

2.成绩评定：

评成绩构成：平时考核（40）％；结课考核（60）％。

平时成绩构成：考勤（10）％；习题作业（20）％；其他课堂答题情况（10）％。



九、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1.先修课程：《法律基础》、《经济法》、《国际贸易与实务》

2.后续课程：无

十、课程的教材及参考资料

1.建议使用教材：

陈晶莹.《国际商法》.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8 月版.

2.推荐参考资料：

（1）马工程系列教材.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2）陶凯元.国际商法.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年.

（3）谢海霞.国际商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Text,Cases, and Reading(5th Edition).


